
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编制说明

一、本表反映企业各项主营业务的收入、成

本、费用、税金及附加，以及实现利润的情况。

二、主营业务收支明细表的填报范围，由企

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，并相应在各项目中

填列。如产品销售部分，属企业主营业务，企业

可根据实际情况，将需要反映的已销售产品按

产品品种或类别、规格等逐行填列；其他业务部

分，如果业务比较稳定，收入、支出、利润数额较

大的，也可视作主营业务，在产品销售业务之下

分别另行填列。

三、本表各项目 应根据“产品销售收 入”、

“产品销售成本”、“产品销售费用”、“产品销售

税金及附加”、“其他业务收入”、“其他业务支

出”等科目的记录分析计算填列。

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

（1992 年 12 月 30 日财政部发布）

一、总说明

（一）为了贯彻执行《企业会计准则》，规范

商品流通企业的会计核算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（二）本制度适用于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

内的所有从事商品流通的独立核算的企业，包

括商业、粮食、物资供销、供销合作社、对外贸

易、医药（石油、烟草）商业、图书发行等企业。

（三）企业应按本制度的规定，设置和使用

会计科目。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

指标汇总，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会计报表格式

的前提下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设、减少或

合并某些会计科目。

本制度统一规定会计科目的编号，以便于

编制会计凭证，登记帐簿，查阅帐目，实行会计

电算化。企业不要随意改变或打乱重编。在某

些会计科目之间留有空号，供增设会计科目之

用。

企业在填制会计凭证、登记帐簿时，应填制

会计科目的名称，或者同时填列会计科目的名

称和编号，不应只填科目编号，不填科目名称。

（四）企业向外报送的会计报表的具体格式

和编制说明，由本制度规定。企业内部管理需要

的会计报表由企业自行规定。

企业会计报表应按月或按年报送当地财税

机关、开户银行、主管部门。

月份会计报表应于月份终了后 8 天内报

出，年度会计报表应于年度终了后 35 天内报

出。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

会计报表的填列以人民币“元”为金额单

位，“元”以下填至“分”。

向外报出的会计报表应依次编定页数，加

具封面，装订成册，加盖公章。封面上应注明：企

业名称、地址、开业年份、报表所属年度、月份、

送出日期等，并由企业领导、总会计师（或代行

总会计师职权的人员）和会计主管人员签名或

盖章。

企业对外投资如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半

数以上，或者实质上拥有被投资企业控制权的，

应当编制合并会计报表。

（五）本制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负责

解释，需要变更时，由财政部修订。

（六）本制度自 1993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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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会计科目

（一）会计科目表

附注：

一、上列会计科目，企业没有相应会计事项

的，可以不设。

二、企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，增设下列会计

科目：

1. 企业有调进外汇业务的，可增设“外汇

价差”科目。

2. 企业如发行一年期以下的短期债券，可

增设“应付短期债券”科目”。

3. 企业还有未包括在会计科目表内的其

他资产和其他负债，可增设有关会计科目进行

核算。

三、企业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，设置一些表

外科目，如“外汇收入”“外汇支出”“外汇额度”

“外商来料”“临时租入固定资产”等。

（二）会计科目使用说明（略）

（三）会计报表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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